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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计划变更申请提交材料清单

一、申请途径
[bookmark: _GoBack]单位用户对超计划加价收费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加价收费通知后60日内向福田区水务主管部门书面提出用水计划变更申请，电子版扫描件发送至邮箱：swjszy@szft.gov.cn，咨询电话：【李工、袁工82918622】。
二、单位用户应提供的材料
1.用水计划变更申请说明书；
2.营业执照/行政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4.办理人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5.有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注明委托事项，同时提交受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6.认为与用水计划变更情形的相关证据材料，如：因供水企业抄表数据有误导致超计划用水的，提供供水企业出具的证明材料等。
三、情况说明书应载明的事项
1.用户名称、用户编号、住所地和联系人的姓名、职务、联系电话。
2.有异议的《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征收通知单》的编号。一份说明书仅能对应一份通知单。
3.具体异议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单位用户所提供的上述材料均应加盖单位公章。

用水计划变更申请说明书
用户编号：                                         日期：
	用户名称
（盖章）
	

	住所地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征收通知单》
编号
	

	具体申请事项
	



	变更情形
	□用水计划指标数据、供水企业抄表数据有误导致超计划用水的；
□用户有证据证明《用水计划通知单》未及时送达并非因其过错的；
□当月实际用水量超过月度计划用水量50%以上，但用户能证明其不存在过错或者浪费，用水行为科学、合理，通过水平衡测试或落实各项节水措的；
□因供水管突发爆裂、毁损导致超计划，用户24小时内发现，且发现后3小时内止水并及时修复管道的；
□因军事、保密、消防、环境提升、公共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超计划用水的。

	证据材料目录
	


（注：在表后附上具体证据材料）



	温馨提示

	为方便单位用户，帮助单位用户避免常见的风险，现根据《深圳市节约用水条例》、《深圳市计划用水办法》等规定，将常见的异议受理风险提示如下：

	1.不符合条件
	单位用户异议提出不符合规定条件（如主体不适格）的，不予受理。

	2.超过时效
	单位用户对加价收费有异议，可以在接到加价收费通知后60日内按照计划用水管理权限向水务主管部门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超过规定期限的不予受理。

	3.不提交或者不充分提交证据
	单位用户提出变更用水计划的，应提交证据证明。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证明不了有关事实的，可能面临不利的后果。

	4.超过时限提交证据
	单位用户向水务主管部门提交的证据，应当在在接到加价收费通知后60日内完成。超过上述期限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

	5.不提交原始证据
	单位用户向水务主管部门提交证据，应当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提交经水务主管部门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可能影响证据的证明力，甚至可能不被采信。

	6.送达邮箱不准确
	水务主管部门按照单位用户提交的邮箱发送处理文书，因单位用户提交的邮箱不准确，致使水务主管部门无法送达；或者邮件发送成功后，收件人未及时查收，视为已经送达。
如需变更联系人、电话、邮箱等信息，请通过“深圳水务集团”网上营业厅或微信小程序“深水情”或水务集团人工服务窗口办理，咨询电话：深圳水务集团82137777。

	7.超计划用水查询途径
	可通过“深圳水务集团”网上营业厅或微信小程序“深水情”查询超计划情况。



《超计划用水加价水费征收通知单》编号为“十位用户编号+抄表年月”，例如用水月份为2025年10月，对应抄表年月为2025年11月，通知单编号应为“11********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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